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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課程及學分表 

103 年 7 月 4 日所務會議修訂通過 

 

碩士班(一)：科技組先修(基礎法學) 

課   程 學分 必須先修畢課程 得用以取代之美國法課程＊ 

民法總則 3   

民法債編總論 3 民法總則（可同時修） 美國契約法、美國侵權法 

及相關進階課程共 6 學分，不

得單獨抵免 民法債編各論 3 民法總則；民法債編總論 

民法物權 3 民法總則（可同時修） 美國財產法 

刑法總則 3   

刑法分則 3 刑法總則 美國刑法 

憲法 3   

行政法 3   

民事訴訟法(一) 3 民法總則；民法債編 美國民事訴訟法  

證據法 民事訴訟法(二) 3 民事訴訟法(一) 

刑事訴訟法(一) 3 刑法總則 美國刑事訴訟法 

證據法 刑事訴訟法(二) 3 刑事訴訟法(一) 

美國法課程 4～6  不得計入畢業選修學分 

合計 42(註)  

註: 42 學分乃先修部分總學分之要求，不足部分應依以下原則補足： 

1: 全部修習本國法者，必須另修習「美國法課程」至少二門，且其學分不得計入表

四「特殊規定選修」之「美國法」課程部分。 

2: 部分課程以美國法課程取代者，其不足先修課程所需之總學分數時，仍須以基礎

法學課程補足。 

＊先修課程之抵免，不計入畢業學分。 

 

 

 

 

 

 

 



科法所碩士班修業規章 附件                                                課程及學分表 

 

2 
 

 

 

碩士班(二)：共同必修 

課   程 學分 

碩士論文研究 1 

合計 1 

 

 

 

 

碩班(三)︰畢業學分條件 

課   程 學分 備註 

共同必修課程 1  

專業學群課程(五大學群) 8～13 
至少須修畢其中二個學群之必

選課程(必選二門核心課程) 

美國法類 2～3 必選一門 

新興科技與產業類 2 法律組必選一門 

進階法學類 2 必選一門 

法學論文寫作與研究方法 3 
法律組第一年必選 

科技組第二年必選 

案例研析類 3 必選一門 

專題討論 0 必選四學期 

其他選修課程 9～16 
本所開設之課程，依據個別學生

需求選修 

畢業學分合計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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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四)：特殊規定選修 

類別 課程 學分 備註 

五
大
學
群
︿
必
選
二
大
學
群
﹀ 

智
慧
財
產
權
與
知
識
創
業
學
群 

核心課程 

智慧財產權法進階 3 

必選 

(得以著作權法專

題、商標法專題、國

際智慧財產權法或

智權契約與授權，四

選二抵免) 

專利法與實務專題 3 必選 

一般選修課程 

智慧財產權法 3   

著作權法專題 2 或 3   

商標法專題 2 或 3   

專利撰寫申請與審查 3   

國際智慧財產權法 2 或 3   

智權契約與授權 2 或 3   

專利實務 2 或 3   

智權與產業資訊之網路檢索應用 2  

創新與知識創業 2  

中國知識產權法 2   

進階選修課程 

美國智慧財產權案例研析 3   

美國專利訴訟實務 3   

專利布局、授權及訴訟 3   

著作權及商標法專題 2 或 3   

企業智財經營實務與策略專題 2  

專利撰寫申請與審查進階 3   

註解 [U1]: 102.1 / 3 

註解 [U2]: 102.2 / 3 

註解 [U3]: 101.2 / 3，103.1 / 2  

註解 [U4]: 99.1 / 3 

註解 [U5]: 95.2 / 2 

註解 [U6]: 102.1 / 3，103.1 / 2  

註解 [U7]: 97.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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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課程 學分 備註 

專題研究課程 

智慧財產權專題研究 2 或 3   

智慧財產與競爭專題研究 2   

企
業
法
律
與
財
經
刑
法
學
群 

核心課程 

企業財經法律 2 

必選 

三選二 
白領犯罪與經濟刑法 2 或 3 

證券交易法專題 2 或 3 

一般選修課程 

美國公司法 2 或 3   

美國證券法 2 或 3   

國際投資法 2 或 3   

國際金融法  2   

企業風險管理與公司治理 2 或 3   

企業金融法 2 或 3   

商事法與公司法 3   

國際商務仲裁 2 或 3   

美國保險法 2   

企業金融法：台灣金融法體系 2或 3   

企業金融法：台灣證券法細則 2   

銀行法與國際金融 2或 3  

保險法 2  

租稅法 2   

進階選修課程 

國際財經法案例研析 3   

美國智慧財產權案例研析 3   

公司律師整合訓練 2或 3   

台灣金融法個案專題︰結構與分析 2或 3   

註解 [U8]: 102.2 / 3 

 

註解 [U9]: 102.2 / 3 

註解 [U10]: 101.1 / 3，103.1 / 2 

註解 [U11]: 101.1 / 3 

註解 [U12]: 99.2 /3 

註解 [U13]: 102.2 / 3 

註解 [U14]: 尚未開班 

註解 [U15]: 102.2 / 3 

註解 [U16]: 101.2 / 3 

註解 [U17]: 基礎法學 

註解 [U18]: 102.1 / 3，103.1 / 2 

註解 [U19]: 尚未開班 

註解 [U20]: 98.2 / 3 

註解 [U21]: 1022 停開 

註解 [U22]: 98.2 / 3 

註解 [U23]: 102.2 / 3 

註解 [U24]: 102.1/3，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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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課程 學分 備註 

中國金融法 2   

風險管理與保險法律專題 2   

專題研究課程 

刑事法專題研究 2 或 3   

企業法律專題研究 2 或 3   

金融保險專題研究 2   

生
物
科
技
與
醫
療
法
學
群 

核心課程 
醫療法律與政策 2 或 3 必選 

生物科技法律 3 必選 

一般選修課程 

醫事法律專題-醫療糾紛與爭訟 2 或 3   

生物科技與跨國規範 2 或 3   

生命科技法律與倫理 2 或 3   

中國生技法律整合訓練 2   

環保法規與實務專題 2   

進階選修課程 

比較醫療法 2   

生醫智慧財產權法 2   

醫療機構與健保 2   

生醫法律案例研析 3   

生物科技與醫療法律研究專題 2或 3   

食品藥物管理法 2   

食品安全與法律 2  

專題研究課程 
生醫法律專題研究 2或 3   

醫療衛生法專題研究 2或 3   

資
訊
通
訊
與
競
爭
法

學
群 

核心課程 
資訊通訊與電子商務法律 2 或 3 必選 

產業與競爭法專題 2 或 3 必選 

一般選修課程 
隱私權與個資管理實務 2   

通訊傳播法 2 或 3   

註解 [U25]: 尚未開課 

註解 [U26]: 尚未開課 

註解 [U27]: 100.2/3 

註解 [U28]: 102.2/3 

註解 [U29]: 尚未開課 

註解 [U30]: 100.1/3 

註解 [U31]: 102.2/3 

註解 [U32]: 101.1/3，103.1/2 

註解 [U33]: 101.1/3 

註解 [U34]: 102.暑  停開 

註解 [U35]: 尚未開班 

註解 [U36]: 尚未開班 

註解 [U37]: 尚未開班  

註解 [U38]: 尚未開班 

註解 [U39]: 98.2/3 

註解 [U40]: 尚未開班 

註解 [U41]: 101.2/3 

註解 [U42]: 101.1/3 

 

註解 [U43]: 102.1/3，103.1/2 

註解 [U44]: 102.2/3 

註解 [U45]: 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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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課程 學分 備註 

網路法 2 或 3   

法律之經濟分析 2 或 3   

法律的成本效益分析 2  

網際網路實務與案例 2   

進階選修課程 
資訊與通訊法專題 2   

公司律師整合訓練 2或 3   

專題研究課程 智慧財產與競爭專題研究 2   

跨
國
法
律
與
國
際
談
判
學
群 

核心課程 
國際經濟法總論 2 必選 

跨國商務交易與爭端解決 2 必選 

一般選修課程 

國際投資法 2 或 3   

國際金融法 2   

智權契約與授權 2   

國際智慧財產權法 2 或 3   

國際商務仲裁 2 或 3   

國際公法 2   

世界貿易組織法律 2 或 3   

生物科技與跨國規範 2 或 3   

歐盟法總論 2 或 3   

訴訟外爭端解決機制 2  

談判理論與實務 2  

進階選修課程 

比較醫療法 2   

國際模擬法庭 3   

國際財經法案例研析 3   

註解 [U46]: 100.1/3，103.1/2 

註解 [U47]: 102.1/3 

註解 [U48]: 97.1/3 

註解 [U49]: 103.1/2 

註解 [U50]: 尚未開課 

註解 [U51]: 尚未開課 

註解 [U52]: 102.2/3 

註解 [U53]: 尚未開課 

註解 [U54]: 103.1 / 2 

註解 [U55]: 102.2/3 

註解 [U56]: 102.1/3，103.1/2 

註解 [U57]: 101.2/3，103.1/2 

註解 [U58]: 101.1/3，103.1/2 

註解 [U59]: 102.2/3 

註解 [U60]: 尚未開課 

註解 [U61]: 93.2/3 

註解 [U62]: 尚未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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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課程 學分 備註 

國際經貿與環境法 2 或 3   

國際經貿法律實習 3   

專題研究課程 
世界貿易組織法律專題研究 2   

國際暨歐盟經濟法專題研究 2   

美國法 

(必選一門) 

美國法導論 3 

必須先修畢 

民法總則 

(可同時修) 

美國憲法 2 或 3 

美國契約法 3 

美國侵權法 3 

美國財產法 3 

美國民事訴訟法 3   

美國刑法 3   

美國刑事訴訟法 3   

證據法 3 

必須先修畢本國

或美國刑事訴訟

法(可同時修) 

美國公司法 2 或 3   

美國證券法 2 或 3  

美國行政法 2  

其他選修 

美國法專題 1   

美國聯邦法院程序法 2   

美國憲法專題 2   

美國商標與競爭法 2或 3  

美國商事法 2   

新興科技與產業 
資通訊科技概論 2 法律組必選； 

二選一 生物醫學概論 2 

進
階
法
學
（
必

選
一
門
） 

法律與社會 

法律社會學專題 2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2或 3   

性別與法律 2 或 3   

註解 [U63]: 100.1/3 

註解 [U64]: 103.1/2 

註解 [U65]: 尚未開課 

註解 [U66]: 91.1/1 

註解 [U67]: 91.2/2 

註解 [U68]: 100.1/3 

註解 [U69]: 101.2/3，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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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課程 學分 備註 

法律倫理與專業責任 2 或 3   

法律與經濟 

法律的成本效益分析 2   

法律之經濟分析 2 或 3   

法律與管制經濟學 3   

論文寫作與

研究方法 

(必選） 法學論文寫作與研究方法 3 
法律組第一年必選 

科技組第二年必選 

其他選修 

法學英文寫作 2或 3   

法學英文寫作進階 2   

法學雜誌編輯 2   

案例研析 
美國智慧財產權案例研析 3 

必選(二選一) 
國際財經法案例研析 3 

討論課程 專題討論 0 必選 4 學期 

註: 一、本表「類別」欄所註學分數代表該類別選修下限。 

    二、課程內容請參考選修課程表 

 

 

 

 

 

 

碩士班(五)：選修課程 

類別 課        程 學分 
必須先修畢 

課程 

基礎法學 

民法親屬與繼承 3 
民法總則 

民事法實例演習 2 

刑事法實例演習 2 刑法總則 

進階法學 

法學實證研究 2或 3   

當代法學思想 2   

模擬憲法法庭-憲法訴訟實務 2   

中國大陸法律 中國大陸企業法制 2或 3   

註解 [U70]: 100.2/3，103.1/2 

註解 [U71]: 101.2/3 

註解 [U72]: 94.2/2 

註解 [U73]: 101.2/3 

註解 [U74]: 101.1/2 

註解 [U75]: 101.1/2 

註解 [U76]: 102.1/3，103.1/2 

註解 [U77]: 94.2/2 

註解 [U78]: 102.2/2 

註解 [U79]: 101.2/3，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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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課        程 學分 
必須先修畢 

課程 

中國大陸投資法律制度與實務 2   

中國大陸科技法律專題 2   

中國大陸知識產權法 2   

中國大陸經貿法律專題 2   

公共工程法律 

公共工程法制總論  2   

政府採購法之理論與實務 2   

公共工程申訴與履約爭議案例 2   

司法實務與實習 

訴訟實務書狀撰寫 3  

法院實習（一） 3 訴訟實務書狀撰寫 

法院實習（二） 3 法院實習（一） 

司法實習（一） 3 訴訟實務書狀撰寫 

司法實習（二） 3 司法實習（一） 

國際經貿法律實習 3  

國際模擬法庭  3   

國際模擬法庭專題 3 國際模擬法庭 

 

 

 

 

 

 

 

 

註解 [U80]: 97.1/3 

註解 [U81]: 97.1/2 

註解 [U82]: 尚未開課 

註解 [U83]: 97.2/3 

註解 [U84]: 93.1/3 

註解 [U85]: 96.2/2 

註解 [U86]: 9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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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法律研究所指導研究生論文處理辦法 

一. 每位老師在同一屆碩士生的指導人數，副教授以上至多3人，助理教

授至多2人。與本所專任老師共同指導時，得平均其指導人數計算

之，與非本所專任老師共同指導時，只計入本所專任老師之數額計

算。若同一屆超收，則該老師應於所務會議提出說明，且至多超收

一名，並應於下一屆的指導名額進行同額縮減。在職專班依相同原

則處理。 

二. 博士生由副教授以上指導為原則，每人指導之未畢業博士生總人數

不得超過三人，達三人後必須有指導之博士生畢業，才能新收博士

生。 

三. 違反本辦法第一點或第二點規定者，該老師下一屆指導名額再減少

一名。 

四. 學生提交指導同意書時，必須提出論文題目，同時說明以下事項： 

(一) 問題意識（一至兩頁）； 

(二) 曾修習課程之期末報告，哪些與論文題目有關； 

(三) 論文撰寫與國家考試時程規劃，並以書面提出申請（同意書格

式如附表一）。 

(四) 本所依據老師專長分別組成學群，由各組召集人召開會議，考

量各老師專長、負荷及學生意願，做成指導教授或共同指導教

授的建議，送請所務會議決議。指導老師確定後論文時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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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大幅變動，導致論文實際撰寫時間明顯往後遞延者，指導

老師得予以解除指導關係。 

五. 本所依據老師專長分成下列學群，每年重新調整：  

(一) 智慧財產權與知識創業學群：王敏銓(召集人)、王立達（召集

人）、劉尚志、陳在方、江浣翠。 

(二) 企業法律與財經刑法學群︰林志潔（召集人）、林建中、薛景

文、陳俊元。 

(三) 生物科技與醫療法學群：陳鋕雄（召集人）、江浣翠、倪貴榮、 

林建中、陳俊元。 

(四) 資訊通訊與競爭法學群：王立達（召集人）、陳鋕雄、林建中。 

(五) 跨國法律與談判學群：劉尚志（召集人）、倪貴榮、林志潔、 

陳在方、薛景文。 

六. 學生申請在專題討論課程報告學位論文內容，應於前一學期期末一

個月前擬具論文大綱與摘要（1000字以下），以書面提出申請（申

請書格式如附表二），並由各學群會議討論作成建議，送請所務會

議決議。於專題討論課程進行論文報告時，應至少已形成論文80%

以上之想法，進行部分實證研究，且有具體結論。完成專題討論者，

原則上應於該學期進行口試。 

七. 本辦法規定事項，除第一點自2011年入學新生起適用，第四點自2012

年入學新生開始施行外，其餘規定自101學年第2學期起適用之。 



科法所碩士班修業規章 附件                                                課程及學分表 

 

12 
 

附件一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科 技 法 律 研 究 所 

碩 博 士 論 文 指 導 同 意 書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 初次申請      □ 更換指導教授（一次為限） 

一、學生姓名：                    

二、組別：        班        組    學號：                   

三、指導教授：                     簽名：                            

四、共同指導教授：                     簽名：                

五、更換指導教授時，請註明原指導教授：                       

六、論文題目：                                                                           

七、問題意識（一至兩頁） 

八、論文撰寫與國家考試時程規劃（併同問題意識，另紙敘明） 

九、曾修習課程之期末報告，有哪些與論文題目有關： 

       (課程)                        (報告題目) 

       (課程)                        (報告題目) 

 

所長簽名：                       日期：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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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專題討論『論文報告』申請表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學號：  申請人： 

報告題目： 

學群歸屬： 

□智慧財產權與知識創業學群 

□生物科技與醫療法律學群 

□資訊通訊與競爭法學群 

 

□企業法律與財經刑法學群 

□跨國法律與談判學群 

 

論文摘要（1000字以內） 

論文大綱（至少兩層，就標題抽象或涵蓋範圍廣的章節，應列到第三層）： 

第一章 

 第一節 

  第一款 

…… 

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安排(科法所)： 

所長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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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擬於專題討論課程進行論文報告的同學，必須在所上規定截止日前經指導教授簽

名同意後提出申請。 

2. 經排定之日期，不得要求更動，除遇有重大之個人身體或家庭事由，經由本所書

面同意時，不在此限。 

3. 凡是未登記或放棄者，不得在當學期申請論文口試畢業。 

4. 若申請人未能依照規定日期在該學期報告時，得於爾後其他學期另行申請，並重

新註冊論文學分。本所如因其他重要事由致學生無法如期報告時，應於該學期另

行安排。 

5. 申請專題討論報告者應於前一學期期末一個月前提出有論文大綱及摘要之申請

表，並勾選學群。論文大綱需具備兩層架構，就標題抽象或涵蓋範圍廣的章節，

應列至第三層。 

6. 進行專題討論時，應至少已形成論文 80%以上之想法，進行部分實證研究，且有

具體結論。完成專題討論者，原則上應於該學期進行口試。 

7. 本所依據老師專長分成下列學群，每年重新調整： 

甲.智慧財產權與知識創業學群：王敏銓(召集人)、王立達（召集人）、劉尚志、

陳在方、江浣翠。 

乙.企業法律與財經刑法學群︰林志潔（召集人）、林建中、薛景文、陳俊元。 

丙.生物科技與醫療法學群：陳鋕雄（召集人）、江浣翠、倪貴榮、林建中、陳

俊元。 

丁.資訊通訊與競爭法學群：王立達（召集人）、陳鋕雄、林建中。 

戊.跨國法律與談判學群：劉尚志（召集人）、倪貴榮、林志潔、陳在方、薛景

文。 

8. 當學年度專題討論報告通過者，才是當學年度畢業典禮的畢業生。 

 

 

 

 


